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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法公约》生效后, 沿海国将海洋边界划定提到议事日程，并

要求划界方法更加具体化。由于认识到国家领土自然延伸的

理论在消亡、正确确定领海基点的位置、将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用一条“单一海洋边界”划出,以及小岛或岩礁的法律地

位在普遍降低等问题，对于目前的国际海洋划界的实践具有

重要意义。各国的海洋划界理论与方法应当相互一致、相互

接轨。 前 言 自从1942年委内瑞拉和大不列颠对帕里亚湾签署

世界上第一条大陆架边界协议以来，特别是1982年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以来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

约》）1994年生效后，全世界沿海国之间的国际海洋边界的

划定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国际海洋边界划定活动日趋增加。

据统计，世界海洋大约有潜在海洋边界420多条,至今全球已经

划定了约170条海洋边界。海洋边界如同陆地边界一样，是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然而，海洋边界与陆地边界又有所不

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陆地边界只影响两个国家，因为

它只能划分两个相邻的政治实体。海洋边界却能够影响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许多国家，因为它不仅是国家的向海界限，而

且是划分国家向海管辖范围与/或开阔海域的边界线，其对每

个国家都有某种程度利益的影响。因此，海洋边界通常应当

称为国际海洋边界，它是一条两国之间的或沿海国与世界其

它国家利益之间的边界。二是陆地边界一般属于象征型，而

海洋边界在职能上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说来，



其属于管理型。目前，包括东北亚区域在内，世界上有许多

海洋边界尚需要划出，边界协定需要签署。 一、国际海洋划

界理论和实践的目前状况 《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要求海

洋边界划定的标准更加具体化和统一化。有关专家认为，《

公约》产生的法律制度将促进海洋法进一步发展以及多边机

制的完善，有效地遏制了各沿海国传统的“想怎么主张，就

怎么主张”的粗俗主张。虽然通过世界沿海国不断地进行着

划界实践，海洋划界理论和方法在逐步成熟，但至今《公约

》关于划界的条文本身仍然存在着不少欠缺，它有待于在海

洋划界实践中继续修改、补充和完善。总之，当代国际海洋

划界的理论与实践可以总结如下： 1．国家领土自然延伸理

论的消亡与（200海里）距离理论的兴起 领海范围或以外相向

和相邻国家海洋边界的划定，《公约》中除了74条关于专属

经济区界限和83条关于大陆架界限以外，没有进一步为沿海

当事国进行海上划界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条款。可以说，

除了国家主张所具有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挑战以外，由于缺乏

有关规范和规范的确切性，确实存在着划界所引起的划界法

律上的困难。目前，《公约》的有关条文、习惯国际法和由

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司法判决案例法，都还没有满足和达到与

应用到国际海洋边界划定可接受法律规则所需求的标准或相

适应的地步。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公约》确立了专属经济区

新观念以来，由于使用200海里距离原则作为首位标准，以地

质和地貌因素为论据的国家领土自然延伸（注：我国许多学

者称为大陆架自然延伸）在海洋划界中已经丧失了它们依据

《公约》法律中的份量，而这些因素仅与200海里距离以外有

关。《公约》建立仅根据距离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因此专



属经济区的水平范围与大陆架向外200海里的界限相吻合的事

实??同样帮助加强了这种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被国际法院和

仲裁法庭在近年来判决的国际案例中所证实。《公约》划界

条文第74和83条的条文既没有承认划界等距离（中间线）方

法占优势，也没有认为基于国家领土自然延伸的方法占主导

。自然延伸虽然是一种地理观念，但是在现代判决中它并没

有得到重视。自然延伸在北海大陆架案例判决中只是最初曾

被国际法院考虑（德国、丹麦和荷兰，1969），但在利比亚/

突尼斯、利比亚/马耳他和美国/加拿大缅因湾案例中没有应

用。在圣比.埃尔/密克隆案例中法庭说它们不是相向国家之间

的自然延伸。在邻近的沿海国相邻或在400海里以内相向的地

方，潜在重叠的海洋边界存在着。 国际法院与仲裁法庭的审

判一直指导着海域划界实践者以多种方式进行海洋划界，但

是他们都没有做出具有约束力办法，尤其是在划界双边谈判

中。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例中国际法院发现，1958年《大

陆架公约》中等距离加特殊情况规则没有反映出习惯国际法

，并因此导致了公平原则的发展。在1985年马耳他/利比亚案

例中，国际法院否定了地质地貌证据作为建立在从领海基线

起200海里以内的海洋空间权力的经验要素。这使得各国把注

意力集中到地理因素上来，以致在划出一条从领海基线起，

至200海里以内的海洋边界时地理因素作为首要因素被考虑。

然而，这些地理因素将对达到公平解决的意见一致的边界具

有怎样的作用会有许多解释。这样的因素包括给予近海地形

的效力、有关的海岸构形和长度的影响、以及将产生多大的

海洋空间，这还包括了国家海岸线的长度与获得水域成比例

问题以及边界简化等。 在一些边缘海区域，在相向沿海国之



间的相互距离不超过400海里的地方，国家领土自然延伸的主

张近20多年来在国际海洋划界中大大地被削弱。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有的国家，如日本机械地拥有以中间线作为划界基

础的权利。在其它考虑因素中，海岸地理学作为划界的基础

，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个考虑因素能够是，在可能的

地方，所有沿海国应当提供接近公海或所考虑的水域中央的

海洋边界的原则。这种根据公平的方式首先是由国际法院

于1969年在北海大陆架案例中所阐述，并且被其它的国际法

庭得到认可。 在关于沿海国从领海基线起200海里以内的海洋

边界划定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实践和判决案例。包括

至1992年以前所涉及的约160个海洋边界协议参考书《国际海

洋边界》（Charney Smith）出版了第四卷，2005年出版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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